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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2016-026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发出时间和方式：2016 年 2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冯小航女士召集并主持。 

2、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2016 年 3 月 2 日上午，在梅州市沿江东路滨

江新村 B00 栋 9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4、会议的召集人、主持人和列席人员：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小航女士召集并主持，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高平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5、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照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有关条件，公司监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

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具备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和资格。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二）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公司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和数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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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1.00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110,843.20 万元。 

最终发行数量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和本次发行对象-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可以根据市

场的情况以及相关规则，履行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协商、签署补充协议，调整

发行价格，并相应调整发行数量。 

2、发行方式和时间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发行

对象发行股票。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盛屯集团。盛屯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的 100%。 

威华股份与盛屯集团已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签订了《关于认购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及于 2016 年 3 月 2 日签订了

《关于认购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

的补充协议》。盛屯集团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4、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亦相应调整。 

若公司 A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的发行价格将根据以下方

式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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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调整后非公开发行 A股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则：派息时，P1=P0－D；送股或转增股本时，P1=P0/(1+N)；增发新股或配股时，

P1=(P0+AK)/(1+K)；三项同时进行时，P1=(P0-D+AK)/(1+K+N)。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的发行数量将参照经上述公式计算的除权、除息调整后

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和盛屯集团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以及相关规则，履行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

务，协商、签署补充协议，调整发行价格。 

5、发行股票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盛屯集团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6、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7、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110,843.2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1）增资控股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弘高新”）60%股权，

资金用于投资“年综合回收利用万吨废旧磁性材料生产线建设升级改造项目”； 

（2）增资控股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锂业”）70%股权，资金用

于投资“年产 2万吨氯化锂、1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及 1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3）补充上述项目所需流动资金，以借款形式提供给万弘高新和致远锂业。项目

投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具体实施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1 
增资控股万弘

高新 60%股权 

年综合回收利用万吨废旧磁性材料生产线建设

升级改造项目 
38,926.00 23,355.60 

2 
增资控股致远

锂业 70%股权 

年产 2 万吨氯化锂、1 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

及 1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59,276.00 41,493.20 

3 补充流动资金 

“年综合回收利用万吨废旧磁性材料生产线建

设升级改造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 20,000.00 

“年产 2 万吨氯化锂、1 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

锂及 1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 25,000.00 

合计 - 109,8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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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项目投资总额扣除公司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含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剩余部

分，由万弘高新和致远锂业的现股东自筹资金同步投入，包括现股东已经投入项目建设

的资产净额（在审计、评估基础上确定）以及尚需投入的资金。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拟投资额，公司将根据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

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

决。 

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

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8、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9、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

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则本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日。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三）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基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编制的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基于实际情况发生变化，

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编制的《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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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深圳

盛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认购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

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与盛屯集团签订并实施附生效条件的《关于认购广东威华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该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广东威华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

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威华股份 2016-029 号临时公告）。 

（六）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说明（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说明》。基于实际情况发生变

化，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编制的《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说明（修订稿）》。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

取填补措施的说明（修订稿）》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万弘

高新现股东签署<关于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增资协议的补充协

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所述之募集资金用途，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

与万弘高新及其现股东：杨剑、上海金元稀土有限公司、陈庆红、叶光阳共同签署了《关

于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增资协议》。现拟根据实际情况及《江

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亚会 B 审字（2016）0206 号】、《广东威华股

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6】44 号），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与万弘高新及其现股东：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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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上海金元稀土有限公司、陈庆红、叶光阳共同签署《关于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

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该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广东威华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和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签署附

条件生效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威华股份 2016-030 号临时公告）。 

（八）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致远

锂业现股东签署<关于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

案》。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所述之募集资金用途，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

与致远锂业及其现股东：文晓蓉、关成、蒲衡、罗仁路、李云发、董旭、米永强、霍立

明、姚开林、射洪县致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之

附条件生效增资协议》；现拟根据实际情况及《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亚会 B

审字（2016）0047 号】、《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四川致远锂业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6】43 号），公司监事会同意：公

司与致远锂业及其现股东：文晓蓉、关成、蒲衡、罗仁路、李云发、董旭、米永强、霍

立明、姚开林、射洪县致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关于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之

附条件生效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该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广东威华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和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签署附

条件生效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威华股份 2016-030 号临时公告）。 

（九）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需要，公司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标的公司-万弘高新和致远锂业 2015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江

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亚会 B 审字（2016）0206 号】和《四川致远

锂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亚会 B 审字（2016）0047 号】；聘请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标的公司-万弘高新和致远锂业截止2015年 12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评估，并出具了《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江西万弘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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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6】44 号）和《广东威华股

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亚评报字【2016】43 号）。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亚会 B 审字（2016）0206 号】、《四

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亚会 B 审字（2016）0047 号】、《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

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亚评报字【2016】44 号）和《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四

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6】43 号）全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

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等意见的议案》。 

公司委托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万弘高新和致远锂业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广东威华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6】44 号）》和《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

所涉及的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6】43 号）》。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评估资格，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人独立于公司及其关联人，在本次评估工作中保持了充分的独立性；本次评估报告的

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

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实际评估的

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评估过程中实

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

符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评估结论具备

合理性。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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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四）《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修订稿）》； 

（五）《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认购广东威华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六）《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和四川致远

锂业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七）《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

采取填补措施的说明（修订稿）》； 

（八）《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措施的修订情况的说明》； 

（九）《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亚会 B审字（2016）0206 号】； 

（十）《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亚会 B审字（2016）0047 号】； 

（十一）《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江西万弘高新技术材料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6】44 号）》； 

（十二）《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6】43 号）； 

（十三）《关于召开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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